附件2
2026年度广西高等教育本科教学改革工程

各单位申报名额分配表

	单位
	名额（项）

	文学院/国际中文教育学院/新闻与传播学院
	5

	历史文化与旅游学院
	4

	马克思主义学院
	4

	法学院/律师学院
	3

	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
	3

	经济管理学院
	4

	教育学部/教师教育学院
	6

	外国语学院
	7

	美术学院
	2

	音乐学院
	3

	数学与统计学院
	5

	物理科学与技术学院
	4

	化学与药学学院
	5

	生命科学学院
	3

	环境与资源学院
	3

	计算机科学与工程学院/软件学院/人工智能学院
	3

	体育与健康学院
	6

	电子与信息工程学院/集成电路学院
	2

	职业技术师范学院
	2

	设计学院
	3

	国际文化教育学院
	1

	职能部门
	5

	合计
	83


备注：
1.名额=（各单位申报基数/学校总基数）*（区拨名额56*1.4倍入围评审），名额计算结果若存在小数，均按照四舍五入规则核定最终名额；
2.各单位申报基数=专任教师数-在研区级教改或四新项目主持人数。
